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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方周日
以適當武力處理大規模暴力衝擊，卻被
指使用過分武力，13間公立醫院昨日有
醫護人員舉行集會，其中不少人戴上黑
色口罩，更有人以紗布遮蓋右眼，未審
先判地稱一名少女在暴力衝擊現場是被
警員射傷眼部。有立法會建制派議員質
疑他們在未有證據前就認定傷勢是由警
方造成的判斷過於武斷，並強調醫護人
員必須保持中立，為不同背景傷病者提
供治療，又透露有支持警察的市民反映
擔心現時到醫院是否可以獲得適切治
療，批評他們破壞全體醫護人員的專業
形象。
瑪麗醫院、威爾斯醫院、瑪嘉烈醫

院、北區醫院、香港兒童醫院及伊利沙
伯醫院等13間醫院昨日中午均有戴上黑
色口罩的「醫護人員」舉行集會，抗議警
方在星期日的執法行動，更一口咬定當
日一名少女在尖沙咀被警員射傷眼部，
手持寫有指稱警方「企圖謀殺香港市
民」、高叫「香港警察，知法犯法」、
「警 察暴力，可恥至極」等口號。

建制議員籲醫護緊守崗位
民建聯對有醫護人員在多
間醫院發起集會表示高度關
注，擔心因集會影響醫療人
手，影響正常醫療服務。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陳恒
鑌昨日致函醫管局行政總裁
高拔陞，要求醫管局採取適
切措施，確保醫療服務能
夠正常提供，不受近期

政治風波影響。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少女受傷一事現時仍
未查清，根本未知道少女的傷勢是否由
警方造成，有關人等在此時指控警方是
過於武斷，而次次集會行動偏頗，故意
只是說警方「傷害市民」，但對參與違
法暴力示威活動的暴徒傷害市民的行為
卻隻字不提。
她認為，社會現時嚴重撕裂，認為醫

護人員應中立地為不同背景傷病者提供
適切治療，而參與集會的醫護人員破壞
整體醫護的專業形象，更透露有警務人
員家庭向她反映擔心現時到醫院是否可
以與其他病人一樣有同等待遇，「部分
醫院與警方關係更是特別差，警崗亦要
取消，有警員在醫院內工作時更會擔心
自己人身安全。」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馮權國則

表示，不少同事昨日均是以個人工餘時
間參與集會，稱同事有個人自由表達意
見，但批評有人提出要罷工，呼籲同事
要緊守崗位，切勿令醫療服務受到影
響。
醫院管理局發言人稱，理解醫護同事

表達意見的行動，指醫院管理層會考慮
運作安排和病人服務，適當處理同事舉
行員工集會，但指群眾聚集可能影響醫
院運作及病人服務，重申公立醫院並非
舉行公眾集會的合適場地。
醫管局發言人並強調，各公立醫院服

務運作昨日大致正常，未有受集會影
響，相信同事會繼續以專業態度，在公
立醫院向病人提供一視同仁的服務。

黃「醫護」煽罷工
棄專業靠害病人

林鄭月娥昨日在會見媒體時，部分記
者以「審問」和「責罵」方式追

問，有人更屢屢打斷其回答，而現場工
作人員數次嘗試維持秩序依然無效。在
答問環節開始時，有記者情緒激動，聲
稱警察「公然插贓嫁禍」，執法時是
「行刑式、無底線」，用「下三流」手
段解決衝突云云，更將矛頭指向林鄭月
娥，聲稱她「發動了文革式人民鬥人民
的方法去挽救你自己垂死的政治生
命」。有人在記者會結束、特首轉身離
開時更叫囂道：「林太，好多市民問你
幾時死呀？」
新聞聯昨晚在聲明中指出，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
傳媒，其間講話時有傳媒記者以審問和
責罵方式追問、打斷特首回答。當記者
會結束時，更有記者高聲叫嚷「你幾時
去死」，「這種惡意辱罵、侮辱人格的
言行，有違新聞從業人員起碼的職業操
守和道德準則。本會予以強烈譴責！」
新聞聯認為，作為新聞從業人員，在
向採訪對象提問時應尊重對方，應從為
公眾傳遞客觀、公正、全面的信息角度
去提出問題，個人的情感和立場不能凌
駕於媒體對公眾的責任之上。「今次個
別記者屢次打斷特首回答，甚至進行人
身攻擊、撒潑謾罵的言行，實在是十分
無禮，十分缺德，令人不齒！」
該會呼籲媒體同行要秉持傳媒的專業操
守，採訪時注重起碼的文明舉止。在當
前，更應保持理性客觀，勇於承擔社會責
任，支持止暴制亂，共同守護香港。

業界驚愕：咁都問得出？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
員馬逢國表示，留意到近期有傳媒出席
官方記者會時，提問會投射出自身政治
立場：有人屢次打斷有關官員回答，有
人甚至對官員進行人身攻擊，令記者會
淪為「批判大會」，「這種情況實在有
違傳媒客觀專業操守。」
他強調，傳媒即使有政治立場，提問

時也要基於事實，避免情緒化，不要人
身攻擊，也不應「圍剿」受訪者，容許
其他傳媒有機會提問；負責記者會的新

聞處官員亦應維持現場秩序，隨時提醒
記者避免有過火舉動。
香港中觀研究所所長劉瀾昌表示，記
者採訪報道要嚴守「客觀中立原則」，
而有關記者是代表某一政治立場提問，
挑動情緒、咒罵官員，絕非客觀採訪報
道的應有行為。
他強調，記者在採訪時不能保持冷
靜、控制情緒，會破壞自己和所代表機
構的公信力，「客觀中立的報道才會有
市場。」同時，主持記者會的新聞官要
嚴格維持秩序，對動輒就打斷回答、阻
礙他人發問的記者，可以請他們離場。
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主任梁天偉
直言，有記者叫囂「林太幾時死」是不
應該的，「今次有行家問問題越來越
激，立場太過鮮明，不是這麼理想。」
他表示，記者即使不滿政府官員回答

的內容，但過於偏激的提問會「有失身
份」，從專業角度講，提問應該要有「界
線」，「特別是問『幾時死』，咁都問得出
嘅？」他希望行家在採訪時禮貌些，
「大家唔好咁激，要專業去睇。」

記協「鬧情緒」包庇語言暴力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則
稱，當日有「相信是記者的
人士」在特首結束記者會離開時
大聲叫囂「有港人問佢幾時死」，
「該人士做法會令人對記者產生
負面觀感」，「實屬不幸」，
「（記者）應留意問問題
時，會否令人覺得情緒
化」，並聲言特首和警
方在記者會上「多番
迴避問題」，前線
記者採訪示威活動
時又遭警方「施
暴」，部分記
者 「 有 情
緒」是可
以理解
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行政

會議前會見傳媒時，有部分記者情緒激動、提問偏激，攻擊警方的

執法行動是「下三流」手段，更有甚者，有人叫囂：「林太，好多

市民問你幾時死呀？」對此，新聞工作者聯會昨日發出聲明，強烈

譴責這種惡意辱罵、侮辱人格的言行，有違新聞從業人員起碼的職

業操守和道德準則。多位資深傳媒人表示，有記者在提問時越來越

激，更挑動情緒、咒罵官員，絕非客觀採訪報道的應有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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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下午警總例行記者
會結束後，警方代表正離開記

者室時，一眾香港記者即離座尾
隨，更不斷高聲、尖叫地詰問，言

行舉止粗魯惡劣。在場的新華社記
者憤慨直言：「原來這就是香港記者的

素質！」

有幾名香港記者質疑對方何以要說普通
話，新華社記者立馬回應道：「這裡是中
國香港，為什麼不能說普通話？」有人覺
得理虧，遂用普通話回話，但其回話毫不
專業，只是詆毀對方道：「你收了多少
錢？」新華社記者為免引發衝突，只得一
邊離場一邊重申，「這裡是中國香港。」

其間，有警務處工作人員
試圖制止挑事的香港記者，該
記者即胡攪蠻纏稱，「我哋冇嗌
交，我只不過是聲大。」挑起事端
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香港傳媒
界為何形成如此風氣，值得全社會共
同反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搗亂記招 侮辱同行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伊利沙伯醫院有「醫護人員」集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特首行政會議前特首行政會議前
會 見 傳 媒會 見 傳 媒 ，， 有 記有 記
者表現得毫無專業者表現得毫無專業
道德道德。。 中通社中通社

暴力攻擊不斷升級，警方也採取更堅定有
效手段止暴制亂。但在暴力策動者、縱暴派
文宣和不負責任媒體的誤導下，社會上對警
方執法的誤解和不滿也有升溫之勢。昨日有
部分醫護人員舉行集會，聲稱反對警方使用
「過分暴力」，說法正是源於縱暴派文宣和
部分媒體的抹黑之詞。這些攻擊警方的言
論，顛倒是非，故意混淆合法與非法、執法
與違法的基本判斷標準，煽動極度仇警情
緒，把警隊推到香港和廣大市民利益的對立
面。在此關鍵時刻，香港社會應該恢復理
性，以尊重、維護法治精神為基礎，以堅持
法治為準繩，對刻意扭曲、抹黑甚至栽贓嫁
禍警方的謬論進行鑒別、澄清和抵制，不容
擾亂人心打擊警方，摧毀守護香港法治安定
的最重要防線。

警隊是維持香港治安和法治的中堅力量，
在止暴制亂的行動中表現專業克制，反修例暴
力運動變本加厲，香港的管治、法治沒有完全
癱瘓，警隊忍辱負重、盡忠職守執法功不可
沒，贏得包括香港市民在內，所有熱愛和平、
安定的人的崇高敬意。但也因為如此，警隊成
為暴徒、縱暴派和所有反中亂港勢力的眼中
釘，要用盡卑劣手段打垮警隊。他們以扭曲、
捏造事實，編造謊言、謠言的文宣口誅筆伐，
把警隊醜化為濫用暴力、血腥鎮壓和平市民的
惡魔。我們不妨辨析幾個顛倒黑白的說法。

第一，目前其中一個流行的論調，就是指
警隊擁有強大武力、裝備精良，示威者在警

隊面前顯然是弱者，也就是國際上盛行的所
謂「高牆與雞蛋」對立之說。警隊代表了邪
惡的強權，示威者則是追求民主自由公義的
雞蛋，雞蛋即使不堪一擊，市民更應同情、
支持、保護雞蛋，要毫不猶豫地站在雞蛋一
邊，共同對抗高牆。

這種說法表面看似乎有道理，但只要冷靜
分析，根本是無視事實、扭曲事理的歪理。
首先，執法是警察的天職，面對任何犯罪行
為，警方必定嚴正執法；而暴力無論怎樣包
裝，始終是違法。更何況，黑衣暴徒仗勢凌
人，糾眾挑釁、襲擊警方，目無法紀，根本
不把警方放在眼裡，對警員及家人進行全方
位的欺凌；黑衣暴徒欺壓弱小市民、出租車
司機、長者，剝奪不同政見者的言論自由，
濫用私刑傷害普通市民；黑衣暴徒癱瘓港
鐵、隧道、馬路、機場運作，市民「被罷
工」、乘客「被滯留」，欲哭無淚。黑衣暴
徒是不堪一擊的雞蛋嗎？他們才是真正的惡
魔、高牆，赤裸裸地剝奪市民的基本生存、
工作權利，摧毀香港法治文明安全的國際形
象。

警方迫不得已採取必要的執法行動制裁暴
力，其中一個目的正是為了保護弱小市民，
維護市民所渴望的安寧生活與工作環境，避
免市民被黑衣暴徒的惡行所傷害。這一點，
市民有目共睹。警方執法是否「鎮壓和平示
威者」，黑衣暴徒是否「弱小的雞蛋」，答
案不言而喻。

第二，近日有參與暴力活動的激進女示威
者被打爆眼球，引起輿論高度關注。「警方
濫暴無人性、知法犯法」之說甚囂塵上。激
進女示威者被打爆眼球，的確是令人痛心的
悲劇，誰也不願看到出現這種不幸。但在這
個事件中，首先要搞清楚，任何人都不應該
參與違法暴力活動；任何人無視法治，參與
違法暴力活動，就是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
本身就要承擔受到傷害的風險。這是基本道
理，任何正常人都應該知道。目前如何受傷
真相未明，警方已承諾調查事件，特首林鄭
月娥希望傷者報案。但需要強調的是，無論
調查結果如何，有人因參與圍堵警署的違法
活動而受傷，然後拿這種事情來攻擊、抹黑
警方執法，是毫無道理的，更不可接受。

暴徒使用汽油彈、彈弓、甚至改裝槍械等
高殺傷力的武器攻擊警方，以「野貓式」的
手法騷擾全港各區，衝擊警車及警署、襲擊
無辜市民，已經導致 171 名警員受傷，更對
公眾安全造成極大威脅。面對暴徒的攻擊日
趨猖獗殘暴，警方不用催淚彈、布袋彈、橡
膠彈，不使用必要武力，根本難以控制暴力
升級氾濫，不能防止更多警員和市民受傷。
如果說要追究導致激進女示威者受傷的責
任，只能追究暴力事件的策劃者、組織者，
追究縱暴派把年輕人推向「戰場」的罪責，
是他們把年輕人當作「炮灰」，推年輕人替
他們火中取栗，並淪為反中亂港的犧牲品。

第三，有便衣速龍隊員喬裝在示威者之

中，拘捕核心暴徒，被指責為「誘捕示威
者」、「知法犯法」。但事實是，這是警方
打擊暴力的有效手段，在拘捕核心暴徒之
後，暴力衝擊有所顧忌。警員喬裝拘捕暴
徒，和警方派出臥底入黑社會取證、打擊黑
社會的行動性質完全相同，是警方必不可少
的執法手段，完全符合警察通例。

終審法院在2000年的判案判詞指出：「法律
承認利用臥底行動是執法機構用以打擊罪行的
重要武器之一；特別是在犯罪活動正在進行時
採取臥底行動以及在罪行完成後採取臥底行動，
藉以取得證據，將罪犯繩之以法。」「利用臥
底行動對社會力抗罪行起重要作用，尤其有
助打擊嚴重罪行，不論是貪污、販運危險藥物
或恐怖主義罪行亦然。」反修例暴力運動「開
始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警員喬裝拘捕暴徒，
合法合規、合情合理。而且，警員喬裝針對的
是暴力行為的核心人物，警方在情在理不會挑
起衝突，不會做出誘導犯罪的行為，指控警方
知法犯法，根本不能成立。

相反，這種指控顯示警方的執法打到暴徒
的痛處，他們害怕了，想通過歪曲失實的輿
論，阻止警方採用必要手段打擊暴力，同時
進一步妖魔化警隊，誤導民意，激起民憤，
把警隊推到市民的對立面。這種輿論與文宣
操作，目的只為徹底打倒警隊，令香港法治
安定蕩然無存。這種文宣和輿論，愧對守護
香港、保護市民的警隊，更愧對渴望法治安
寧的全港市民。

以堅持法治為準繩判別正邪 不容混淆是非抹黑打擊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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